
附件 

花蓮縣政府 

102年違反勞基法事業單位/事業主公布一覽表 

項

次 
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

1 魏林竹 勞基法第 59 條第 4 款 

未依規定於期限內給

付喪莽費用及死亡補

償費用 

府社勞字第

1020140199號 
102年 7月 30日 

2 
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

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

勞基法第 24 條 
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

定加給工資 

府社勞字第

1020130343A 號 
102年 7月 17日 

勞基法第 39 條 

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

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

給工資。 

府社勞字第

1020130343B 號 
102年 7月 17日 

3 張秀英(即秀英菓菜行) 勞基法第 30 條第 5 項 
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

勤紀錄表。 

府社勞字第

1020130382號 
102年 7月 17日 

更新日期：102年 8月 1日 


